
2022 年研究生社会类奖助学金（第二批） 

评定结果公示 

各位师生： 

按照《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教〔2021〕310号）《兰

州大学研究生奖助管理办法》（校研〔2021〕38号）等有关规定，

根据《关于做好 2022 年研究生奖学金评定工作的通知》通知要

求和学校第二批研究生奖助学金奖项下拨名额，结合《经济学院

研究生社会类奖助学金评定细则》等，经本人申请，经济学院研

究生奖助工作评审委员会综合评定，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

2022年研究生社会类奖助学金（第二批）评定结果如下，现予以

公示。 

1.隆基人才培养奖学金（1人）： 

2021级区域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 姚仁福 

2.隆基人才培养助学金（1人）： 

2021级金融硕士  马 娟 

公示期：2022 年 12 月 14日-20日 

如有异议，请通过以下渠道反映。 

电子邮箱：zhangyl@lzu.edu.cn 

兰州大学经济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2月 14 日 


